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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补贴2500万元！《郑州市支持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若干政策（征求
意见稿）》发布

 近日，郑州市工信局发布郑州市支持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其中指出：对新获批建设的
氢燃料电池汽车及相关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五年统筹给予不低于2500万元补助，对示范期内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的
、且日加氢能力500公斤及以上的加氢站，按照核定的设备购置和安装投资总额的30%给予建设单位奖励。其中，2022
年、2023年、2024-2025年底前投入使用的，每座加氢站总奖励金额最高分别不超过500万、400万、300万。

 以下为原文

郑州市支持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

 为把握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良好机遇，支持郑州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加快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按照《财
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关于启动新一批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工作的通知》（财建〔20
21〕437号）精神，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支持产业链研发攻关

 1.支持我市整车企业燃料电池汽车新品研发。对生产企业新列入工信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单
一新车型，每款车型给予100万元奖励，单个企业年度奖励不超过1000万元。（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
发改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2.鼓励关键零部件研发和成果转化。支持燃料电池电堆、空压机、氢循环系统、双极板、膜电极、质子交换膜、催
化剂、碳纸、加氢站核心设备等关键核心零部件和基础材料技术攻关、产品创新和产业化应用。对列入示范城市群关
键零部件目录或为河南获得国家示范城市群考核“关键零部件研发产业化”加分的市内零部件企业，参照国家综合评
定奖励积分，原则上每1积分奖励3万元，单个企业同类产品奖励总额不超过500万元。（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科
技局、市发改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3.整车研发奖励。对本市生产企业列入工信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燃料电池汽车，按照销售收
入的5%给予研发补贴，单一企业年度补贴不超过2000万元（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发改委等按职责分
工负责）

 4.加快建设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对新获批建设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及相关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五年统筹给予不低于25
00万元补助；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一次性给予500万元的补助；对于省级
研发平台一次性给予100万元的补助。”（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工信局、市发改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强化产业链投资及招引

 5.强化项目建设。对在我市新注册投资设立的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生产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亿元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000万元给予100万元的奖励，奖励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市工信局、市财政局等按职责分
工负责）

 三、支持整车产品示范应用

 6.示范应用期间，示范应用期间，在我市研发生产且登记注册的燃料电池汽车，省、市级财政按照中央财政奖励资
金1:1:1比例进行配套。（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发改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7.为鼓励车辆加氢运营，在示范应用期间，对每个考核年度内示范车辆累计用氢运行里程超过1万公里的燃料电池
汽车（非财政出资购买），市财政给予运营奖励，其中设计总质量12吨（含）以下的货车每辆车每年奖励不超过0.5
万元，设计总质量12吨-31吨（含）的货车每辆车每年奖励不超过1万元，设计总质量超过31吨的重型货车每辆车每年
奖励不超过2万元，车身长度10米（含）以下的客车每辆车每年奖励不超过0.5万元，车身长度超过10米的客车每辆车
每年奖励不超过1万元，乘用车每辆车每年奖励不超过0.5万元。（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交通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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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引导降低加氢成本

 8.对获得营业执照并接入国家第三方监控平台的加氢站，按照国家核准的年度车用氢气实际加注量，给予加氢站运
营主体补助。要求示范期间氢气终端售价每公斤不高于20元，对于符合氢气终端售价要求的商业加氢站，以及仅从事
非经营性充装活动的自用加氢站，奖励标准按照中央财政的1:1配套。（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强化加氢站建设

 9.对示范期内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的、且日加氢能力500公斤及以上的加氢站，按照核定的设备购置和安装投资总
额的30%给予建设单位奖励。其中，2022年、2023年、2024-2025年底前投入使用的，每座加氢站总奖励金额最高分别
不超过500万、400万、300万。奖励资金分三年分别按照总奖励金额的30%、30%、40%予以拨付，在经营期间停止加
氢服务的，后续资金不再发放；奖励资金由省、市两级财政统筹安排。（市工信局、市城管局、市财政局等按职责分
工负责）

 六、加大金融支持

 10.鼓励市内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规应用各类融资支持研发攻关和规模发展。对氢能及燃料电池产
业链的企业银行贷款，按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50%给予贴息，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市工
信局、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发改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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